青政发〔2024〕6号

宁乡市青山桥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宁乡市青山桥镇2024年度森林防火

预防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部门单位：

现将《宁乡市青山桥镇2024年度森林防火预防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宁乡市青山桥镇人民政府

                        2024年9月26日

宁乡市青山桥镇2024年度森林防火预防方案

为积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避免和减少因火灾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的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上级森林防火工作精神，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制定本预防方案。

工作要求：“一贯彻、一落实、两重点”
（一）全面贯彻并执行“131”高效处置机制
为全面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各部门必须深刻领会并坚决执行“131”高效核查处置机制。该机制依托“林长制”管理体系与全省林业大数据平台，实现火情热点的智能监测与精准预警。一旦平台捕捉到火情，立即自动指派任务至对应网格的生态护林员，要求其在首个“10”分钟内确认接收，随后“30”分钟内火速赶赴现场，并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完成详尽的核查与初步处置工作。护林员作为执行主体，需充分利用林长制巡护系统APP实时反馈处置情况。同时，该机制的顺畅运行也离不开全体相关人员的紧密配合，包括上级管理机构、技术支持团队及后勤保障部门，均需迅速响应，为护林员提供全方位支持，共同确保火情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二）严格落实各级责任体系，构建责任闭环管理

要明确各级森林防火职责分工，形成从联村办公室到镇村干部，再到生态护林员及巡查组的责任闭环。实行联村办公室包村负责、镇村干部包网格管理、护林员包山块巡查、其余线办配合的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真正实现“山林有监管、林区有守护、村社有包干、责任有到人”。各巡查组需加大巡查力度，定期深入一线，一旦发生火灾，必沿责任链条严肃追责。

（三）严密防控重点区域，确保高火险期安全

针对田坪村、芙蓉村芙蓉山，花园村、竹峰村、芙蓉村、上流村洪家山脉，以及田心村三角寨三大重点防火区域，需实施更为严密的防控措施。在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这一森林高火险期内，全体森林防火工作人员需延长工作时间，实施严密防守，对违规用火行为做到“见烟就查、见火就罚、成灾就抓”，严厉打击违法用火行为。
（四）高度关注重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与监管

通过在关键位置设立醒目警示牌和告示栏、定期派发防火宣传资料、召开屋场会、入户走访等多元化宣传方式，形成宣传矩阵，确保防火意识扎根于每个角落。针对居住在森林周边的村民这一重点人群，要加大宣传力度与寻访频次。同时，对特殊人群如儿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要建立详细登记档案并上报相关部门，并实行特别关注措施，加强对这些人群的宣传教育与走访慰问工作，确保他们了解相关知识与规定。

责任分工

（一）各村（社区）主要职责

坚决贯彻森林防火方案：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制定的森林防火预防方案，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森林高火险期的值班表和有针对性巡查计划，森林防火特殊人群包保责任台账。同时，加强对本地护林队伍的监管力度，确保巡查工作实现全方位覆盖与全天候不间断。

完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与应急响应：需做好森林防火物资的储备管理工作，配备包括但不限于30个以上灭火水枪、50个以上二号工具和5台油锯（或砍刀）等设备。此外，组建一支由10至30人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并根据火情实际及时向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
深化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多元化宣传媒介，在森林防火高火险时期，每日至少使用三次“村村响”广播系统播放森林防火相关内容，并做好相关播报记录工作，确保宣传教育工作有据可查，在重要路口悬挂3条以上的宣传横幅，在辖区内主要进山路口、坟区、林区等重点防火区域，设置森林防火警示标志。各片区责任村干部需要在责任片区内充分进行森林防火的宣传，森林高火险期内至少保证一次的线下屋场会的宣传，并张贴与发放《禁火令》，要求户户签订承诺书，营造人人都知晓的森林防火浓厚氛围。

加强高火险期防控与重点区域监管：在每年8月至9月进入森林防火高火险期前，需对本村（社区）范围内的枯树枯枝等易燃物进行清理，降低火灾隐患。同时，加大对责任区域内野外烧荒、秸秆焚烧等违规用火行为的巡查力度，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启动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以上应急响应时，针对镇内三个重点防火区域，相关村（社区）需设置防火检查站，并安排专人值守（详见附件一），“不放过一车、不漏一人”，从严检查，严禁火种进山。具体人员配置，由责任村的主要负责人自主统筹安排。
（二）镇应急事务中心主要职责
强化镇应急事务中心森林防火物资管理体系：管理并维护好镇应急消防车，配备好镇机关50个以上的二号工具，2个以上的手持扩音器。此外，还需健全物资使用调配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调配所需包括存放于林业站的森林防火物资。

优化镇级森林防火应急队伍建设与培训：组建一支规模在30至50人的森林防火半专业队伍。同时，定期组织队员开展业务培训及实操演练活动，涵盖火灾扑救技能、应急预案启动流程、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内容。
（三）镇生态事务中心（林业站）主要职责
确保森林防火监控指挥系统运行：负责监督并维护森林防火监控指挥系统的稳定运行，实施全天候火情监测，确保及时发现并准确报告火情信息，有效执行火灾预警机制。

强化林业站森林防火物资管理体系：管理并维护好存放在林业站的50个以上灭火水枪、50个以上二号工具和10台以上油锯（或砍刀）、3个以上的手持扩音器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配合镇应急事务中心提供森林防火物资。

强化护林员业务能力建设：定期组织护林员专业技能培训，旨在提升护林员队伍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森林防火知识、应急响应技能及资源保护意识，以构建更加高效、专业的护林管理体系。

严格打击野外用火行为：在森林防火高火险期，加强对野外用火行为的巡查与监控。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立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条例，对涉事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并将野外用火及破坏森林资源的直接责任人情况上报至市森林公安部门。

（四）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宣传引导与政策法规普及：广泛宣传秸秆禁烧的重要意义、法律法规以及科学利用秸秆的方法，引导农民采用秸秆还田、饲料化、能源化等综合利用方式。建立健全秸秆禁烧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责任分工。

日常巡查与违规处置：一旦发现违规焚烧秸秆行为，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扑灭，并依法依规对责任人进行处理，防止火势蔓延引发森林火灾。
（五）森林防火巡逻组人员分组及主要职责
联村领导需督导所联系的村（社区）有序开展森林防火工作，确保各项防火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在森林防火高火险时段，巡逻组需每日对其所负责的村（社区）进行全面细致的森林防火巡查。具体人员分组如下：

第一组：青山桥社区巡逻组

联村领导：于  彪

组    长：胡小平 

成    员：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青山桥社区干部
第二组：田心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唐  华

组    长：王萼荣   
成    员：财政办公室、田心村村干部

第三组：心田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李  佳

组    长：李小平   
组    员：生态事务中心、心田村村干部

第四组：石狮桥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周文勇
组    长：文放军 

成    员：退役军人服务站、应急事务中心、石狮桥村村干部

第五组：上流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彭  华
组    长：石义章  
成    员：平安法治办公室（司法所）、上流村村干部
第六组：花园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袁  亮

组    长：付跃飞    
成    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花园村村干部

第七组：田坪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卢利平
组    长：陈卫华    
成    员：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田坪村村干部
第八组：芙蓉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付炎兵
组    长：戴宁华    
成    员：经济发展办公室、芙蓉村村干部

第九组：竹峰村巡逻组

联村领导：杨大林
组    长：罗小林    

成    员：民生事务办公室、竹峰村村干部

在节假日期间，为确保各项工作的平稳运行与安全无虞，特明确巡查职责归属当日值班组全权承担。具体巡查工作的细致规划与执行调度，将由值班组长进行安排与调配，以保障节假日期间的各项事务得以有序、高效地进行。

（六）网格干部主要职责

网格干部应严格按照青山桥镇“全市一张网”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安排，定期深入各负责的网格区域，对网格内的农户实施森林防火知识的入户宣传，督促并落实《禁火令》的张贴与发放，户户签订承诺书的防火要求。
（七）纪检监察室主要职责

纪检监察室深入一线，围绕森林防灭火的宣传、山林巡护、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重要环节进行精准监督，确保各项防火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推动各村（社区）和部门线办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实地查看防火检查站，通过“四不两直”、定期会商、领导干部包联等方式，对高火险时期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全方位跟踪监督检查，查漏洞、找问题、补短板，对因失职失责导致发生森林火灾的，将严格按程序处置，快查快纠、严肃处理，典型问题一律通报，释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信号。

附件：

森林火险黄色以上预警防火检查站设置表

	序号
	重点森林防火区域
	负责村
	主要

负责人
	设卡位置

	1
	芙蓉山
	田坪村
	丁利
	田坪粮站旁边

	2
	洪家山脉
	芙蓉村
	肖群芳
	芙蓉村部边上芙蓉山路口

	3
	三角寨
	田心村
	彭建罗
	田心村部边入三角寨路口


注：启动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以上应急响应时，各责任村需安排两名以上村干部、党员或村民志愿者进行防火检查站的值守。



